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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小微企业 

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小微企业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的作用，鼓励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，根据《广东省进一

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》（粤府〔2018〕114 号）和《东莞市

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实施细则》（东府〔2018〕165 号）

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东莞市内小微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，与其签

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,按本办法给予社

会保险补贴。 

本办法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包括：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及按毕

业证书上的发证时间起 12 个月以内的高校毕业生。 

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

毕业生可享受本补贴政策。 

第三条  用人单位申领补贴实行先缴后补,补贴标准为其所

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由用人单位负担的保险费部分，

补贴期限为 2 年。 

第四条  申领补贴需提交的材料： 

（一）初次申领需提交的材料： 

1. 《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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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用人单位与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 招用人员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. 招用人员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 

5. 招用人员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 

6. 学校出具的应届高校毕业生证明材料（处于毕业学年的

毕业生提供）（附件 2）； 

7. 用人单位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复印件。 

（二）再次申领需提交的材料： 

1. 《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2. 招用人员居民身份证原件（查验后退回）。 

第五条  申领补贴的程序： 

（一）用人单位持第四条规定材料自主选择到各镇（街道）

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办理就业登记并提出申请； 

（二）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在 5 个工作日内对用人

单位提交的材料完成初审，对通过审核的材料加具审核意见后，

通过系统报市人才管理办公室审核； 

（三）市人才管理办公室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审核完

毕由镇街（园区）财政分局将补贴拨到用人单位基本账户。  

第六条  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的申

领时限为 4 个月内，即符合申领补贴条件的用人单位从缴纳当月

社保的次月起计算的 4 个月内必须提交补贴申请，逾期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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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本办法的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

补贴实行公示制度，每月开始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示上月的申领

补贴情况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用人单位名称、法人代表、享受补贴

人员名单、补贴金额等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 

第八条  用人单位要严格按规定申领补贴。对弄虚作假、欺

骗冒领的用人单位，将列入失信惩戒“黑名单”，除追回补贴款外，

并按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给予处罚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

31 日。原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人力资源局用人单位招用应届高校

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办法>的通知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44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 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 

2.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证明  



—4— 

 附件 1 

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表 
填报日期：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机构代码： 

单位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或工商注册号）： 

单位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: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    人，补贴总金额：         元。 

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本表填写一式两份，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市人才管理办公室各存一份。 

序

号 
姓名 

性

别 
居民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毕业时间 学历 

劳动合同 

起止日期 
申领补贴时段 补贴金额 

核准补助

金额 

是否初

次申领 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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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证明 

 

兹有               学生，性别：     ，身份证号

码：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 年     月入读我院（校），专

业         ，学制     年。如无特殊情形，将于     年 

    月毕业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校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
